
北京科技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考生复试审核材料

考生在“复试信息确认”时需上传复试审核材料，所有材料仅支持上传 PDF

格式，具体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可根据系统提示操作，需要提交的复试材料主要包

括：

1、本人最新在用、有效的居民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（扫描在一页上，所有

考生均提交）；

2、初试准考证电子版（所有考生均提交）；

3、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电子版或扫描件（应届生提交）；

4、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/认证报告电子版或扫描件（往届生提交）；

5、本科结业证书、高职高专毕业证书或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

（同等学力身份报考考生提交）；

6、本科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单或成绩证明（需有学校教务部门章或成绩专用

章，应届生必须提交，其他考生可不提交，具体见学院要求）；

7、本人进修相关专业本科阶段全部课程成绩单（成绩合格且需加盖进修学

校教务处公章）或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论文证明材料

（同等学力身份报考考生需要提交此项，但是报考专业代码为 125100、125200、

125601、125603、125604等专业的同等学力考生不必提供）；

8、北京科技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考生诚信承诺书扫描件（见附件 2，

所有考生均提交）；

9、北京科技大学 2026年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鉴定表扫描件（见附件

3，所有考生均提交）；

10、报考类别修改申请书（一志愿报考非定向就业申请调剂至我校非全日制

定向就业考生需要提交，见附件 4，其他考生无需提交）；

11、其他材料。如：发表论文、专利、获奖证书、个人简历、专家推荐书、

运动等级证书、相关行业的资格证书等，考生可根据各自情况选择上传，没有的

可不上传，所有材料扫描在一个 PDF文档内。

12、特殊材料。专项计划考生、个人基本信息（改名、改身份证号、改民族）

有变化的考生、学籍学历存疑的考生、立功表彰退役免初试考生需按要求提供对

应的辅助证明材料，普通考生无需提交。

所有考生须确保材料的真实性，我校将在复试、录取、入学报到等各个环节

对材料进行复核，凡提供虚假、错误、过期、无效的材料者，不论何时，一经发

现，一律取消复试或录取资格。


